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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定价 

说明的公告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科技”“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公告了《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公告（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10

元/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相同。

现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定价补充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10.00元，即在满足

归属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每股 10.00元的价格购买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相同。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定价方式为自主定价，确定为 10.00 元/股。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 1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 22.17 元/股，本次授予价

格占前 1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45.11%；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 22.98元/股，本次授予价

格占前 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43.52%；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 6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 20.74元/股，本次授予价

格占前 6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48.22%；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 21.45 元/股，本次授予

价格占前 1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46.62%。 

三、定价依据及合理性说明 

1、此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符合法规政策要求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采

用其他方法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应当在股权激励计划中对定价依据及定

价方式作出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四节中的有关规定：

“8.4.4 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低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公布前一个交易日、二十个交易日、六十个交易日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50%的，应当说明定价依据及定价方式。出现前款规定情形的，公

司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性、相关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

的合理性、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是否损害股东利益等发表意见。” 

公司聘请中国证监会授予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机构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独立财务顾问，对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性、是否有利于上市

公司的持续发展、相关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的合理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以

及对股东利益的影响发表了专业了意见，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授

予价格的确定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定价依据和定

价方法合理、可行，有利于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现有核心团队的稳

定和优秀高端人才的引进，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12 月 11 日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楚

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财务顾问报告》。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定价原则与高业绩要求相匹配 

公司所处行业为细分制药装备行业，一直致力于为制药企业提供专业化、个

性化的制药装备解决方案，而制药装备行业国内高端市场长期以来被国外企业占

据。近两年，公司智能分装、后包装备及生物原液制备、纯化设备在中国新冠疫

苗规模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公司发展，承担进口替代重任已成为公司当

期发展的重要任务。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 2022-2024 年 3 个

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业绩考核目标及归属比例安排如下： 

归属安排 对应考核年度 公司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归属期 2022年 
以2021年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或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 

第二个归属期 2023年 

以2021年为基数，2022-2023年两年的累计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40%，或2022-2023年两年的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40%。 

第三个归属期 2024年 

以2021年为基数，2022-2024年三年的累计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60%，或2022-2024年三年的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60%。 

注：1.上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剔除各期激

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的数值为计算依据。 

2.上述“净利润”以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

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3.上述“累计”系指前一对应考核年度业绩目标达到指标后，盈余超出部分累计至下一考

核年度。例如：假设 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超过 20%，则该超过 20%的部分与 2023 年实际

完成净利润累计作为 2023 年的业绩考核。 

基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本次激励考核在 2021年基数上设定了较高增长率，

业绩目标具有较高挑战性。上述业绩目标，需要核心员工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挑战达成个人及公司目标。本次自主定价与高业绩要求相匹配，符合公司长远发

展利益。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设置的授予价格有利于吸引、稳定高端人才，符合公

司发展长远利益 

公司属于典型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核心人才是推动公司持续快速发展

的根本动力。近年来，随着行业及人才竞争的加剧，公司经营成本逐年攀升，而

所需复合型人才涉及生物、药学、机械、自动化、材料、光电、计算、智能制造

等数十个学科及专业，相较其他行业人才培养与招聘难度更高。 

同时，公司处于中部湖南长沙，相较北京、上海、深圳等长三角、珠三角地

区人才招聘和稳定难度更大，需要公司采取更优于上述地区的人才吸引政策，才

能吸引高端人才，满足公司发展的战略需求。 

优秀的研发人员和营销、管理等专业人员队伍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之一。科技型公司人才的绩效表现是长期性的，需要有长期的激励政策配合，实

施更有效的股权激励是对员工现有薪酬的有效补充。 

 



 

综上，公司认为，公司本次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授予价格的确定原

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合理、可

行，有利于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现有核心团队的稳定和优秀高端人

才的引进，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月 16日 


